
博山镇金晶学校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
为确保校园内的行车安全，切实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

财产安全，特制定如下管理制度： 

一、机动车出入校门按门卫管理制度执行。本校教职工的车

辆，进入校门时应减速慢行，门卫验证后通行；校外机动车辆一

般不得进入校园，确需进入校园的，必须得到联系人或关联单位

确认并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，出门时应自觉接受门卫检查；

车辆进入校园后应按规定路线行驶，在指定位置停放。出租车原

则上不可进入校园，经门卫核实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以进入：师

生急事预约的；老、弱、病、残等行动不便的；其他特殊情况的。  

二、非机动车出入校门，骑车人须下车推行。 

三、机动车进入学校后须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、检查和管理，

按照校园交通标志、标线行驶和停放，严禁在行车道上乱停乱放，

阻碍交通。 

四、机动车在校园内行驶时，须减速慢行，时速不得超过 5 

公里/小时，主动避让行人，禁止鸣笛，严禁在体育活动场所等

禁止通行的区域内行驶。 

五、所有车辆在校园内须按规定地点停放，禁止在主干道、

消防通道和其它禁止停车的区域内停放。 

六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园内道路上无证驾车、和试刹

车。 



七、学校内大型活动或其它特殊情况，需改变行驶和停车区

域的，由保卫部门批准和调度。 

八、对无锁、无牌照、有撬痕及行迹可疑的所有车辆，保卫

科有权审查和扣留。  

九、校园内设立的交通设施，未经保卫部门批准，任何单位

或个人不得移动或损坏。 

十、学校内交通道路，任何单位不得占用。因工程建设需要，

占用、挖掘道路，设置管线时，须事先报告保卫科同意。施工部

门要设置警示标志牌。竣工后，及时修复路面、交通设施和清除

施工垃圾。 

十一、学校保卫科负责对持有机动车通行证的车辆安排停车

位置，保安人员发现他人损害车辆时，应及时制止。 

十二、车辆停放后，车主需锁好并看管自己的车辆，对车辆

被刮、蹭、碰等事故，学校概不负赔偿责任，可协助车主向机动

车保险部门提供相关证明。 

十三、对未按规定停放和未锁的车辆，保卫科将集中停放，

并给予批评教育。 

十四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办公会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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